绵阳市行政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组成清册

填表单位：                                                                                                 填表日期：

	序号
	姓名
	个人账号
	基本工资（元/月）
	津（补）贴（元/月）
	绩效奖金（元/年）
	公积金月缴存

基数（元）

	
	
	
	
	
	
	
	
	
	
	
	

	
	
	
	
	
	
	
	
	
	
	
	

	
	
	
	
	
	
	
	
	
	
	
	

	
	
	
	
	
	
	
	
	
	
	
	

	
	
	
	
	
	
	
	
	
	
	
	

	
	
	
	
	
	
	
	
	
	
	
	

	
	
	
	
	
	
	
	
	
	
	
	

	
	
	
	
	
	
	
	
	
	
	
	

	
	
	
	
	
	
	
	
	
	
	
	

	
	
	
	
	
	
	
	
	
	
	
	

	
	
	
	
	
	
	
	
	
	
	
	

	
	
	
	
	
	
	
	
	
	
	
	

	
	
	
	
	
	
	
	
	
	
	
	

	
	
	
	
	
	
	
	
	
	
	
	

	
	
	
	
	
	
	
	
	
	
	
	

	
	
	
	
	
	
	
	
	
	
	
	


备注：1、工资总额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统制字[1990]1号）的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核定。

2、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得低于本市政府公布的上一年度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得高于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

3、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基本工资+津（补）贴）×12个月+绩效奖金]/12，元以下四舍五入。

